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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运营情况

2021年12月，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长，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奥密克戎变异株，

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国内疫情仍呈局部散发和规模性聚集并存特征。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下降20.66%，其中国内和国际航线

客运运力投入分别同比下降20.96%和19.32%， 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53.82%； 旅客周转量

（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下降31.41%，其中国内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32.28%，国际和地区航线旅

客周转量同比上升3.28%和107.51%；客座率为58.99%，同比下降9.2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客座率

同比下降9.91个百分点，国际和地区航线客座率分别同比上升10.74和16.32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本公司货运业务包括常规情形下的客机货运业务（主要为客机腹舱业务）和非常规情

形下的客机货运业务（主要为“客改货” 业务），且该业务已交由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独家经营。

2021年12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7.21%。

2021年12月，公司新开哈尔滨-三亚、广州-温州-张家口航线等国内客运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1年12月，本公司引进2架A320NEO飞机。 截至2021年12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752架飞机，其

中自有飞机261架，融资租赁飞机274架，经营租赁飞机217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机 型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44 48 5 97

1 B777系列 10 10 0 20

2 B787系列 3 7 0 10

3 A350系列 1 10 0 11

4 A330系列 30 21 5 56

窄体客机 215 221 212 648

5 A320系列 113 148 97 358

6 B737系列 102 73 115 290

支线客机 2 5 0 7

7 ARJ系列 2 5 0 7

合 计 261 274 217 752

注：上述飞机机队中不包括本公司6架公务机。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1年12月月度

完成数

2020年12月月

度完成数

同比增长

2021年1-12

月累计

完成数

2020年1-12

月累计

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百万）

11,317.84 14,264.25 -20.66% 160,691.83 152,066.39 5.67%

－国内航线 10,926.33 13,823.16 -20.96% 155,996.77 134,701.52 15.81%

－国际航线 316.57 392.37 -19.32% 3,959.69 16,463.08 -75.95%

－地区航线 74.94 48.72 53.82% 735.36 901.78 -18.45%

客运人公里

（RPK） （ 百

万）

6,676.87 9,734.01 -31.41% 108,787.41 107,273.25 1.41%

－国内航线 6,474.20 9,560.76 -32.28% 106,588.71 96,205.97 10.79%

－国际航线 155.40 150.47 3.28% 1,788.77 10,609.29 -83.14%

－地区航线 47.27 22.78 107.51% 409.93 457.99 -10.49%

载 运 旅 客 人 次

（千）

4,814.10 7,084.12 -32.04% 79,054.61 74,621.21 5.94%

－国内航线 4,759.38 7,045.50 -32.45% 78,512.73 72,032.99 9.00%

－国际航线 23.24 23.39 -0.64% 267.37 2,238.86 -88.06%

－地区航线 31.49 15.23 106.76% 274.51 349.36 -21.42%

客座率 (%) 58.99 68.24 -9.25pts 67.70 70.54 -2.84pts

－国内航线 59.25 69.16 -9.91pts 68.33 71.42 -3.09pts

－国际航线 49.09 38.35 10.74pts 45.17 64.44 -19.27pts

－地区航线 63.07 46.75 16.32pts 55.75 50.79 4.96pts

货运数据

可用货邮吨公里

（AFTK）（百万）

782.32 792.38 -1.27% 9,064.58 6,946.47 30.49%

－国内航线 217.95 328.62 -33.68% 3,091.90 2,754.78 12.24%

－国际航线 558.95 461.19 21.20% 5,921.29 4,149.68 42.69%

－地区航线 5.42 2.56 111.72% 51.39 42.01 22.33%

货邮载运吨公里

（RFTK）（百万）

305.92 261.00 17.21% 3,375.39 2,200.06 53.42%

－国内航线 81.36 86.58 -6.03% 863.24 774.38 11.47%

－国际航线 223.46 173.95 28.46% 2,501.19 1,416.25 76.61%

－地区航线 1.10 0.47 134.04% 10.96 9.43 16.22%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87.85 80.50 9.13% 918.44 711.80 29.03%

－国内航线 55.60 60.22 -7.67% 594.16 539.70 10.09%

－国际航线 31.13 19.81 57.14% 313.22 163.20 91.92%

－地区航线 1.11 0.47 136.17% 11.06 8.91 24.13%

货邮载运率 (%) 39.10 32.94 6.16pts 37.24 31.67 5.57pts

－国内航线 37.33 26.35 10.98pts 27.92 28.11 -0.19pts

－国际航线 39.98 37.72 2.26pts 42.24 34.13 8.11pts

－地区航线 20.35 18.28 2.07pts 21.33 22.46 -1.13pts

综合数据

可 用 吨 公 里

（ATK）

（百万）

1,800.92 2,076.16 -13.26% 23,526.84 20,632.45 14.03%

－国内航线 1,201.32 1,572.70 -23.61% 17,131.60 14,877.92 15.15%

－国际航线 587.44 496.51 18.31% 6,277.66 5,631.36 11.48%

－地区航线 12.17 6.95 75.11% 117.58 123.17 -4.54%

收 入 吨 公 里

（RTK）

（百万）

903.20 1,131.55 -20.18% 13,027.30 11,699.74 11.35%

－国内航线 660.66 941.75 -29.85% 10,320.31 9,308.22 10.87%

－国际航线 237.23 187.31 26.65% 2,659.92 2,341.90 13.58%

－地区航线 5.31 2.49 113.25% 47.07 49.63 -5.16%

综合载运率 (%) 50.15 54.50 -4.35pts 55.37 56.71 -1.34pts

－国内航线 54.99 59.88 -4.89pts 60.24 62.56 -2.32pts

－国际航线 40.38 37.72 2.66pts 42.37 41.59 0.78pts

－地区航线 43.66 35.90 7.76pts 40.04 40.29 -0.25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

的可能性。 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

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 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

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疫情对公司业务仍存在重大影响，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

com.hk）和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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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跨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普通股股东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1,738,1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1,738,1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03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03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侯乔坤

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朱枝勇先生、董事伍杰先生、董事董侠先生、独立董事梅益先

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胡光文先生、监事潘敏嫦女士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列

席本次现场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向黔新先生、副总经理王敬先生、总会计师刘进先

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董侠先生、总工程师梅铭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437,289 99.9941 910 0.005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年度贷款预计总额及担保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9,768,690 98.9162 1,969,509 1.083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由向子公司借款实施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及以自有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1,737,289 99.9994 910 0.000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1,737,289 99.9994 910 0.000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15,436,

787

99.9941 910 0.0059 0 0.0000

2

关于年度贷款预计总额

及担保方案的议案

19,268,

188

90.7264

1,969,

509

9.2736 0 0.0000

3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由向

子公司借款实施变更为

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及以

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21,236,

787

99.9957 910 0.0043 0 0.0000

4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21,236,

787

99.9957 910 0.004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其中：议案1《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为

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鑫天瑜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鑫天瑜六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黔新、王敬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

议案1回避表决；议案2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律师、宁雪伶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振华新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5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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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

的公告

股东朱春生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原《表决权委托协议》基本内容

2021年 4月 11日，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东朱春

生先生与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洋集团” ）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关于

公司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股东权益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5），股东朱

春生先生将2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4%）的表决权及提案权、提名权、质询

权、建议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等无条件地无偿委托给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二、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基本内容

1、各方经协商一致，委托方朱春生与受托方东方海洋集团在2021年 4月 11日签订的《表决权委托

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 本协议签订后，委托方对其持有标的股份项下的表决权可另委托他方

行使。

2、对于本协议的签署，各方应保证：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3、本协议生效后，除非各方书面协商一致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各方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本协议。

4、各方确认，在任何情况下，受托方不会因受托行使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

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 包括但不限于因任何第三方向其提出诉讼、追

讨、仲裁、索赔或政府机关的行政调查、处罚而引起的任何损失。

5、若任何一方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即采取一切可

能的措施予以补正。 若在接到对方书面通知后，一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且超过10

个工作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

6、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修订、解除和争议解决等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 凡因履行本协议

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协议任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本

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7、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深交所交易规则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任何影

响上市公司股价的事项均应视为内幕信息。 各方或因本次交易之必须而知晓该等信息的人员，均应视为

内幕信息知情人，须恪守内幕信息保密的相关规定，杜绝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等违法违规行

为。 否则，违约方应单独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承担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如果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深交所交易规则的规定或者监管机构的要求，需要向监管机构或者交易

所披露本协议相关内容或信息的，委托方应当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受托方。

8、 本协议经甲方、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六份，各方各执两份为凭，其余供上市公司留存备查之用。

三、签署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解除表决权委托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

完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及管理层稳定性。

四、备查目录

1、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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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签订《表决权委托书》暨股东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车轼先生、朱春生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山东东方海洋集团（以下简称“东方海洋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车轼、朱春生先生合计持有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57,179,81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56%，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

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三）投

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

形。 公司本届董事会成员均由东方海洋集团提名选举产生，因此东方海洋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车

轼先生为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属股东之间表决权委托，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情况发生变化。

2、东方海洋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车轼先生、东方海洋集团一致行动人朱春生先生于2021年1月14

日分别与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帅之福” ）签署《表决权委托书》，东方海洋集团、

车轼先生、朱春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7,179,813股股票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

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北京帅之福

行使。

3、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后，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东方海洋集团、车轼、朱春生与北京帅之福构成一

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京帅之福与东方海洋集团、车轼、朱春生先生合计拥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57,179,8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6%。

一、协议签署方介绍

（一）甲方（委托方）

甲方一：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705802409J

法定代表人：车轼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泉韵南路2号

甲方二：车轼

身份证号：370622196010******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甲方三：朱春生

身份证号：370622196302******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二）乙方（受让方）

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俊明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

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7EYNU369，注册资本一千万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

术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水产品冷冻加工:销售医疗器械第一类、第二类;零售食用农产品、粮食;保健食

品经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健食品经营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二、表决权委托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人：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

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起，委托人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 ）将其持有的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SZ.002086，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34,236,501股股票（以

下简称“标的股票” ）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

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之

福” ）行使。 帅之福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

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投票权）；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议案；

3）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相关的事项。

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标的股票交割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标的股票

全部完成转让交割之日前）。 在此期间委托人不可提前撤销委托书项下委托权利，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

项转委托其他方行使。

上述委托的效力及委托股票包括在本委托书出具之日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新

增的股票。

（二）委托人：车轼

受托人：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

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起，委托人车轼（身份证号：370622196010284812，以下简称“委托人” ）将其

持有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SZ.002086，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2,943,312�股

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

益权和股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帅之福” ）行使。 帅之福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

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投票权）；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议案；

3）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相关的事项。

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标的股票交割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标的股票

全部完成转让交割之日前）。 在此期间委托人不可提前撤销委托书项下委托权利，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

项转委托其他方行使。

上述委托的效力及委托股票包括在本委托书出具之日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新

增的股票。

本委托书经委托人签字当日起生效。

本委托书经委托人签字当日起生效。

（三）委托人：朱春生

受托人：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

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起，委托人朱春生（身份证号：370622196302044810，以下简称“委托人” ）将

其持有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SZ.002086，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20,000,000

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

收益权和股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北京帅之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帅之福” ）行使。 帅之福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

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投票权）；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议案；

3）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相关的事项。

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标的股票交割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标的股票

全部完成转让交割之日前）。 在此期间委托人不可提前撤销委托书项下委托权利，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

项转委托其他方行使。

上述委托的效力及委托股票包括在本委托书出具之日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新

增的股票。

本委托书经委托人签字当日起生效。

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后，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东方海洋集团、车轼、朱春生与北京帅之福构成

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京帅之福与东方海洋集团、车轼、朱春生先生合计拥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57,179,8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6%。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表决权委托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违反有关承诺的情形，不会

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

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披露进展，公司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